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德财会〔2020〕18号

德宏州财政局 德宏州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
关于进一步做好会计人员网络继续教育的通知

各县市财政局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，州直各行政事业单位，州

属企业集团公司、院校，有关单位：

为适应经济社会发展需要，促进会计专业技术人员知识更新，

不断丰富会计人员继续教育内容，提高会计专业技术人员业务素质

和参加继续教育提供便利，根据《云南省会计人员继续教育实施办

法》（云财规〔2019〕1 号，以下简称《实施办法》)的有关规定，

结合我州实际情况，现将进一步做好我州会计人员网络继续教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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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关事项通知如下:

一、德宏州行政区域内国家机关、企业、事业单位（含中央、

省驻德宏州单位）以及社会团体等组织，从事会计工作的人员或不

从事会计工作但具有会计专业技术资格的人员（以下简称会计人

员）可自愿选择网络继续教育方式参加继续教育，也可选择《实施

办法》规定的其他形式参加继续教育。

二、会计人员继续教育内容包括公需科目和专业科目。网络继

续教育机构提供的公需科目包括法律法规、理论政策、职业道德、

管理技能、智能财务、信息技术、人文历史等基本知识，专业科目

包括财务会计、管理会计、财务管理、内部控制与风险管理、会计

信息化、会计职业道德、财税金融、会计法律法规等专业知识。

三、会计人员参加继续教育实行学分制管理，每年参加继续教

育取得的学分不少于 90 学分。其中，专业科目一般不少于总学分

的三分之二；参加网络继续教育学分折算办法在课程设置中明确。

对会计人员每年参加继续教育应取得的学分，可以单独选择参加网

络继续教育完成，也可以选择《实施办法》规定的其他继续教育形

式完成。参加网络继续教育取得的学分在全省范围当年度有效，不

得结转以后年度。

四、为确保网络继续教育质量，省财政厅通过公开招标方式确

定 5 家网络继续教育机构为全省会计人员提供网络继续教育服务。

会计人员可通过登陆云南省财政厅门户网站（http://czt.yn.gov.cn/）

在线服务—会计管理—继续教育在线学习，自行选择网络继续教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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平台参加继续教育。

五、州财政局会同州人社局，根据会计人员能力框架，负责统

一登记会计人员继续教育情况的管理和统筹协调。各县市财政局会

同本级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，负责组织和指导本辖区会计人员自

愿参加网络继续教育。

六、会计人员参加网络继续教育的，由网络继续教育机构提供

培训情况和考试考核结果。州财政局负责统一登记会计人员继续教

育情况，各县市财政局负责管理和检查本辖区会计人员完成继续教

育情况。对未完成信息采集的会计人员，在完成信息采集后才能办

理继续教育事项登记。

七、会计人员应在当年完成本年度继续教育。对未按规定参加

继续教育或者参加继续教育未取得规定学分的会计人员，可在次年

6 月底前通过网络继续教育方式完成继续教育并取得相应学分。

未完成 2019 年度会计人员继续教育学习的人员可以根据

自己实际情况，通过网络继续教育方式补充完成学习，截止时

间为 2020 年 12 月 31日。

八、各县市财政局要结合本地会计管理工作实际，及时公

布会计人员继续教育的方式、时间和要求，加强继续教育政策

的解读，及时审核会计人员的继续教育登记申请。

执行中如有问题，请与州财政局会计资产管理科联系，联系人

及电话：张增邦，0692－2121334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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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此页无正文）

德宏州财政局 德宏州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

2020 年 6 月 19 日

抄送：本局各科室、办、中心。

德宏州财政局办公室 2020 年6月19日印发


